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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环 经济 立 法 理论 问题研 究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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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:
循环经济不仅 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

,

中央政府相关部 门也 已经将发展循

环经济提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
。

循环经济立法对循环经济的影响

具有首要的
、

决定性的作用
。

本组文章对循环经济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理论探讨
,

主要问题 包

括
:
我 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

、

立法现状和主要 内容
,

循环经济对环境法的 变革
,

及其他一些具

体问题
,

并对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建构提出 了不 同的构想
。

相信这些理论的探讨将有助于促进我 国

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
,

亦有助于我国环境法体 系的完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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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
,

湖北 武汉 43 00 72 )

在我国
,

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学 理念
,

构建辽宁省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
。

200 2年3月

术界的积极研究与介绍
,

循环经济已经由一个陌生 31 日
,

辽宁省论证完成了《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

的新名词和一种虚的理念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指导 方案》
。

从此以后
,

辽宁省成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发展

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
。

目前
,

循环经济的省份
。

试点和国情证明
,

在我国发展循环

循环经济不仅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
,

中 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
。

央政府相关部门也已将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到落实科
“

有法可依
”

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的前提
,

循环

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
,

正在拟 经济立法对循环经济的影响具有首要 的
、

决定性的

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政策
,

许多 作用
。

作为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首要环节和前提的立

地方政府正在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
,

发展循环经 法
,

它不仅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依据
,

而且决定

济正在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生态省
、

市
、

县建 并影响循环经济的法律地位
。

通过循环经济立法
,

可

设的重要内容
。

据不完全统计
,

到20 04 年全国已有4个 以确定循环经济活动 的基本政策
、

原则
、

措施和制

省(直辖市 )
、

10多个城市在循环经济方面展开 了较全 度
,

解决循环经济活动
“

有法可依
”

的问题
。

面的实践探索
,

进展良好 ; 已有 13个省辖市
、

1 0个县级 循环经济法是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机制解决环

市
、

10个工业开发区正在编制或完成了地方循环经济 境问题
、

保护环境资源的一个法律领域
,

是经济建设

发展规划 ;已有数百个市
、

县在循环经济的某一方面 和环境建设一体化的产物
,

加强循环经济法制建设
,

开展了试验示范
,

或正在积极准备推进循环经济工 对于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健康
、

有序发展
,

具有重要

作 ;许多基层的乡镇
、

社区
、

学校也开展 了这方 面的 的意义和作用
。

试点示范工作
。

例如
,

200 2年以来
,

江苏省相继确定 一
、

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现状

了1 0 8家循环经济建设试点单位
,

涉及农业
、

工业
、

服 (一)循环经济的含义
、

特点和 内容

务业等不同行业
、

企业
、

园区和社会层面 ¹ 。

20 02 年 循环经济这个专门术语虽然在我国兴起只有几

年初
,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推 年的时间
,

但并不等于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在我国

出了一项新举措
,

即结合辽宁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开 也只有几年的时间
。

判断一个法规是否属于循环经

展循环经济试点
,

在结构调整 中注人循环经济发展 济方面的法规
,

不能只看其是否冠上
“

循环经济法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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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名称或是否 含有
“

循环经济
”

的术语
,

而应看它是

否包含循环经济的内容
,

即应该将名称与实质
、

形式

与内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
。

目前国外所称循环经济

立法
,

也主要是看其是否包含循环经济的 内容
。

因

此
,

要研究循环经济立法
,

必须理解循环经济的含

义
、

特点和内容
。

传统经济是由
“

资源

—
产品

—
污染排放

”

所

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 的(或物质单行道流动的
,

on e

w ay )线性经济
,

其特征是高开采
、

低利用
、

高排放
,

对

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
,

经济增长主

要依靠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费资源以及高强度地破坏

生态环境 在这种经济模式下
,

对经济活动中所产生

的废物采取
“

边污染边治理
”

或
“

末端治理
”

的方式
。

循环经济(R o eye le E e o n o m y o r Circ u la r E e o n o m y )或

循环型经济是对物质闭路流动型 (Clo s in g Ma te r ials

Cyc le )经济的简称
,

是 由
“

资源
—

产品

—
再生资

源
”

所构成的
、

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
。

其基本特征是低开采
、

高利用
、

低排放
。

其基本行为

准则是
“ 3 R ”

原则
,

即 : “

减量化
”

(R e d u e e )
,

减少进人

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
,

从源头节约资源
,

减少污

染物排放 ; “

再利用
”

(R eus e )
,

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

用效率
,

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
,

减少

一次用品的污染 ; “再循环
”

(R ec yc le )
,

要求物品完

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再生资源
。

循环经济是

当今时代以市场驱动为主导的产品工业向以生态规

律为准则的绿色工业转变的产业革命
,

其萌芽状态

可 以追溯到20 世纪 60 年代
,

根据当时美国著名经济

学家 K
.

波尔丁的理解
,

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人
、

企业生产
、

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
,

把传统的

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
,

转变为依靠生态

型资源循环来发展 的经济
。

循环经济运用生态学规

律来指导人类社会 的经济活动
,

使物质和能量在整

个经济活动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
,

使整个经济

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

很少的废物
,

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和环境的配

置效率
,

根本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
,

实现

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
。

它把清洁生产
、

资源综合利

用
、

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
,

强调废物减

量化
、

资源化和无害化
,

因此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

统经济的生态经济
,

是对传统物质资料经济发展模

式的革命
,

是一种新型的
、

先进的
、

人与环境和谐发

展的经济形态
,

是实现经济
、

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

展
、

协调发展和
“

共赢
”

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
。

循

环经济下的工业体系在实践上主要表现 为三个层

次
:
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 (即企业 内部的循环经济 ) ;

企业间共生形成的生态园区(包括生态工业园区 E
-

c o 一 In d u
s‘r ia l park

s ,

一 E lp s 和生态农业园区
,

即企

业之间的循环经济 ) ; 由上述两个层次
,

以及产品消

费后的资源再生回收
,

而形成的
“

自然资源一产品一

再生资源
”

的整体社会循环
。

在工厂层面上
,

比较典

型的循环经济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
“

减量化
、

再使用
、

再循环
”
3 R 制造法

。

通过这种方法
,

杜邦公

司 19 9 4年生产造成的塑料废物和排放的大气污染

物
,

比20 世纪8 0年代末分别减少了25 % 和70 %
。

在生

态园区层面上
,

美国
、

加拿大
、

丹麦等工业化国家己

经建成一些 比较成功的典型
。

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

是 目前世界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较为典型的代表
、

〕

该工业园区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
,

形成共享资源

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
,

使得一家工厂的废

气
、

废热
、

废水
、

废渣等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

源
,

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
,

还产生了

很好的经济效益
,

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 良性

循环
。

例如
,

整个工业园区仅由于进行水的循环使

用
,

每年就减少 25 % 的需水量
。

在整体社会层面上
.

循环经济在德国
、

日本
、

美国等国已经初成规模
。

(二 )循环经济法的内涵

根据上述循环经济的含义
、

特点
、

内容和范围
,

可以将循环经济法的概念界定如下
:
循环经济法是

指有关调整因循环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各

种法律法规
、

法律规范和法律渊源的总称
。

进一步分

析上述概念
,

我们可 以对循环经济法的性质
、

特点和

范围进行如下描述
:

1
.

循环经济法不是指某项循环经济法规
,

而是

指有关循环经济的各种法规所形成的体系
。

从广义

上讲
,

凡是调整因循环经济活动所形成 的社会关系

的法律
、

法规和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都可以纳人循

环经济法的范畴
。

另外
,

判断一个法规是否属于循环

经济法规
,

主要看其内容而不仅仅看是否冠上
“

循环

经济
”

的名称或术语
。

例如
,

日本的《推进形成循环型

社会基本法》(2 0 0 0年 )没有用
“

循环经济
”

的术语而

是用
“

循环 型社会
”

的术语
,

但 日本学界认为该法是

日本循环经济的基本法 ;美国的《污染预防法》(19 91

年 )虽然全文都没有提到
“

循环经济
”

这一术语
,

但学

界普遍认为该法是美国循环经济法的典型代表
。〕

此

外
,

德国的《废弃物处理法》(19 72 年 )
、

日本的《资源

有效利用促进法》(1 9 91 年 )
、

美国的《资源保护和回

收法》(19 8 0年)等尽管没有或很少采用
“

循环经济
”

的术语
,

也被学界纳入循环经济法的范畴
。

2
.

循环经济法是用法律协调环境资源保护与经

济发展的产物
,

是当代环境资源法律与经济法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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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叉和整合
。

有人主张将其纳人经济法律部门
,

也有

人主张将其纳人环境资源法律部门
,

有学者从经济

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
,

也有学者从环境资源法学的

角度进行研究
。

笔者认为
,

循环经济法虽然调整循环

经济活动或行为
,

但循环经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

济
,

而是与环境资源的开发
、

利用
、

保护
、

治理及其管

理有关的经济
,

即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
、

绿色经济或

环保经济
,

与此相适应
,

循环经济法不是一般意义上

的经济法
,

而是结合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法
。

虽然循

环经济法与经济法有关
,

但其立法的目的
、

内容大都

与环境资源的开发
、

利用
、

治理
、

保护及其管理有关
,

其遵循的生态规律和
“
3R’

,

原则主要是环境资源法

所坚持的规律和原则
,

因而 国内外学术界通常把循

环经济法视为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
即环境资源法体系中的一个子体系
。

笔者也认为
,

循

环经济法虽然包含经济法的某些内容
、

具有经济法

的某些特点
,

但基本上或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资源

法的范畴
,

即循环经济法是当代环境资源法的一个

重要组成部分
、

分支或子系统
,

环境资源法学应该将

循环经济法作为本学科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
。

3
.

循环经济法作为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一个重要

子体系
,

它与环境资源法体系中的其他子体系既有

共同点也有其特点
,

其主要特点是
:
循环经济法主要

适用于循环经济活动 ;强调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保护

环境资源和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;主要是有关自然资

源合理利用
、

节约利用
、

综合利用
、

持续利用
,

减少废

物和废物循环利用
、

综合利用的法律
。

由于环境资源

法的综合性
,

对环境资源法体系中的各个子体系的

划分
,

只有相对的意义
,

即各子体系的界限往往是大

致的
、

模糊的而不是绝对的
。

例如
,

以往环境资源法

学界通常将环境资源法划分为污染防治法
、

自然资

源法
、

自然保护法
、

生态建设法等
,

这种划分只有相

对的意义
。

同理
,

循环经济法作为环境资源法中的一

个子体系
,

它与其他子体系的界限和区别也只有相

对的意义
。

循环经济法的出现
,

引起了环境资源法学

术界对环境资源法体系结构的重新研究
,

即研究循

环经济与环境资源法体系中原有子体系的区别
、

协

调甚至重新组合问题
。

4
.

在循环经济法子体系中
,

又可以根据需要从

不同角度将其分为循环经济基干法 (有人称基本法
、

综合法或一级法 )和循环经济专项法 (有人称循环经

济单行法 )
,

循环经济专门法和循环经济相关法
,

循

环经济国家法和地方法
,

企业循环经济法
、

生态园区

法和生态城市 (省
、

市
、

县等)法
,

循环经济生产法和

循环经济消费法
,

等等
。

(三)我国循环经济法的立法现状

根据上述循环经济法 的概念和范围
,

可以对我

国循环经济法作如下分析
:

1
.

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环境资源法体系
,

在

现有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已经包含或体现某些有关

循环经济的内容
。

到20 00 年
,

我国共颁布34 项环境保

护行政法规
,

90 多项环境保护规章
,

1 020 多个地方性

环保规章
,

制定了427 项国家环境标准
。

到200 2年
,

我

国共颁布9部环境保护法律
,

11 部资源法律
,

11 部防

止生态破坏和 自然灾害
、

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法

律
,

20 多项与环境资源有关的其他法律
。

在上述法律

法规中
,

有不少与循环经济有关的内容
,

或者大都与

循环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或联系
。

也就是说
,

虽然

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《循环经济法》或《循环经济

促进法》
,

但现有的相关环境资源法律已经包含 了某

些循环经济法的内容
。

2
.

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一些采用
“

循环经济
”

术语

或明显可以归类于循环经济法的法律
、

法规或规章
。

法学界一般认为
,

我国于2 002 年6月29 日颁布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是一部重要的循环

经济立法
,

该法第九条明确规定
: “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布局
,

调整

产业结构
,

发展循环经济
,

促进企业在资源和废物综

合利用等领域进行合作
,

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

环利用
。 ”

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李

蒙在 2 0 0 2年4月26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所作的《关于 <中华人民共

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(草案 )>的说明》中指出
,

清洁

生产法的制定
“

从长远看
,

也将有助于国民经济朝循

环经济的方向发展
” 。

有人认为
,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

洁生产促进法》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里程碑
。

如果

单纯以
“

循环经济
”

这一法律术语的采用为标准
,

可

以认为我 国真正采用
“

循环经济
”

的概念或话语体系

的循环经济立法到2 0 0礴年只有两年多的历史
。

贵阳

市人大常委会于200 4年 9月26 日颁布了《贵阳市建设

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》
,

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循

环经济专门法规
。

贵阳市委市政府于200 2年3月作出

发展循环经济
、

建设生态城市的决定
,

并被国家环保

总局批准为全国首个试点城市
。

该条例的颁布和施

行
,

为规范政府
、

企业在推进循环经济中的行为提供

了法制保障
。

另外
,

我国有关政府主管机关已经制定

一些含有
“

循环经济
”

术语的行政规章或政策文件
,

例如
,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(以下简称发改委 )于

2 004 年7月制订了《关于加快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指

导意见》
,

从如下 四个方面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
: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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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推进节能降耗
,

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;全面推行清洁 二
、

加强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思路

生产
,

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;大力开展资源综合 (一 )学习借鉴 国外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经验

利用
,

最大限度利用资源
,

减少废物的最终处置 ; 大 根据发达工业 国家的经验
,

在推进循环经济的

力发展环保产业
,

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技术保 同时或在进行循环经济试点的经验的基础上
,

必须

障
。

国务院批转了《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 制定循环经济法规
,

通过法规加强对循环经济活动

的暂行规定》(1 9 8 5年 )和((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 的规范和指导
。

目前不少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将循环

利用的意见》(19% 年 )
。

国家发改委
、

科技部
、

外交部 经济的某些活动 (如发展循环经济的 目标
、

政策
、

措

于200 4年联合制定 了《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运行管理 施和制度等)法定化
、

规范化
。

例如
,

荷兰制定的有关

暂行办法》
,

自200 4年6月3 0 日起施行
。

国家发改委
、

废物再循环利用的法律
,

要求到2 0( )0年废物循环利

财政部
、

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 4年4月联合发布了《资 用率达到6 0%
。

德国于 1991 年颁布的《危险废物处理

源综合利用 目录》
,

包括共伴生矿产资源
、

产业废弃 法》和《循环经济与废物清除法》(19 94 年9月 27 日公

物
、

再生资源
、

农林水产废弃物和其他资源的综合利 布
,

19% 年
、

19 98 年修订
,

有人译为《循环经济与废物

用四大类
。

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商务部 处置法》
、

《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》)
,

规定到 19 95 年

于 20 03 年联合发布了《绿色市场认证管理办法》
,

7月 1 日
,

玻璃
、

塑料等包装材料的 回收率应达 到

于 20 04 年制定 了《绿色市场认证规则》
。

国家环境 80 %
。

德国 19 98 年修订的《循环经济与废物清理法》

保护总局 自然生 态保护司于 2 00 3年 3月 14 日发布 明确宣布
, “

本法律的 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
,

保护 自

了《生态县
、

生态市
、

生 态省建设指标 (试行 )》
,

到 然资源
,

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
” ,

2 00 3年
,

我 国已有 3 0 多座城市明确提出 了建设生 该法规定对废物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
、

循环利用

态化城市的发展 目标
,

有海 南
、

吉林
、

黑龙 江
、

福 和最终处置
。

目前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德 国企业和民

建
、

陕西
、

浙 江
、

江苏等省制定了建设生态省 的规 众生活中的一部分
,

主要表现为垃圾处理和再生利

划和 目标
。

还有 一些 法律
、

法规
、

行政规章或法律 用
,

仅包装垃圾已从过 去的年均 15 00 万 吨下 降到

规范性文件
,

即使没有采用
“

循环经济
”

的术语
,

按 20 03 年的500 万吨
,

95 % 的矿渣
、

70 % 以上的粉尘和

照 国外通行的判断循环经济法 的标准
,

也属于循 矿泥得到重新利用
。

欧盟其他国家也相继制定了旨

环经济法的范围
,

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在鼓励废物回收利用和绿色包装的法律
,

例如法国

染环境 防治法》(19 95 年 )
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有关法律规定到200 3年要有85 % 的包装废物得到循

能源法》(1997 年 )等
。

环使用
。

3
.

目前我 国还没有全面
、

综合调整循环经济的 日本是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较为完善的国家
,

专门法律
,

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在我 国 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突出的是
“

循环型社会
”

的话语体

还处于萌芽状态
,

但国家有关部 门已经作出加强循 系
,

目前已经初步形成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
,

该体系

环经济立法
、

制定《循环经济法》或《循环经济促进 包括
:
循环经济基干法或牵头法

,

即《推进形成循环

法》和单行法
、

逐步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计 型社会基本法》;综合性的循环经济法律
,

如《废弃物

划
。

据 20 04 年6月4 日《中国经济时报》报道
,

国家环 处理法》
、

《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》;循环经济专项法
,

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 如《建筑材料循环法》等
。

日本有重视环境资源立法

说
,

我 国正在酝酿《循环经济法》
。

据新华社北京 20 04 的传统
,

由于公害问题的 日益严重
,

在 1970 年年底召

年9月 28 日电 (记者赵承
、

刘铮 )
,

根据国家发展 和改 开的 日本第64 届 国会
,

一举修改和新制定 14 个污染

革委员会的规划
,

到20 10年
,

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 防治法律
,

故第 64 届 日本国会 以
“

公害国会
”

而载人

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
、

政策支持体系
、

技术创新 史册
,

在环境法史上具有 重要 意义
。

与此相类似
,

体系和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
。

根据国家发改委提出 2 000 年召开的第 147 届国会成为日本建设循环型经

的政策导向
,

循环经济的理念将贯穿到
“

十一五
”

规 济社会史上关键的一年
,

被称之为
“

循环国会
”

或
“

环

划的编制工作中
,

无论是规划纲要
,

还是各类专项规 保国会
” 。

这届 国会通过和修改了多项有关循环经济

划
、

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
,

都将把发展循环经 的环保法规
,

它们是
:
《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

济放在突出位置
。

国家发改委将研究提出循环经济 法》
、

《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》
、

《特定家庭用机械再商

法律法规框架和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立法建议
,

加快 品化法》
、

《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》
、

《建筑工

循环经济相关法规的制定工作¹ 。

程资材再资源化法》
、

《容器包装循环法》
、

《绿色采购

¹ 请参看《环境经济》20 04 年第9期第6 2 一 63 页刊登 的
“

时事政策动向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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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: “

循环经济立法理论问题研究
”

笔谈

法》
、

《废弃物处理法》
、

(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》
。

其中前7项法律于2 0 01 年 4月起实施
,

这些法律为 日

本发展
“

循环型社会
”

或
“

循环型经济
”

提供了法律保

障
。

特别是第一项
“

基本法
”

最具重要意义
,

因为它从

法律上确定了21 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
,

提出

了建立
“

循环型社会
”

的根本原则
。

之后
,

日本根据循

环经济的发展实践
,

又制定或修改了一些循环经济

法律和环保法律
。

目前 日本已经把将废物转换成再

生资源的企业形象地归人
“

静脉产业
” ,

因为这些企

业能使生活和工业垃圾变废为宝
、

循环利用
,

如同将

含有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 回心脏的静脉
。

循环经

济在日本发展非常迅速
,

到2 003 年的资源循环率空

调产业为78 %
,

电视产业为 73 %
,

冰箱产业为59 %
,

洗衣机产业为 5 6% 等
,

随着新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利

用
,

日本的目标是循环资源 回收率达到 10 0 %
。

美国的循环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
,

到20 03 年循

环经济行业已涉及传统的造纸业
、

炼铁业
、

塑料
、

橡

胶业以及新兴的家用电器
、

计算机设备
、

办公设备
、

家居用品等产业
,

全国有 5
.

6万个企业参与
,

年均销

售额高达2 3 6 0亿美元
,

其规模与美国的汽车业相当
,

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在美国法学界
, “

循

环经济
”

这一话语体系并不流行
。

美国虽然没有流行
“

循环经济
”

的概念
,

但一直在倡导和实施与循环经

济相类似的
“

污染预防
”

经济
。

美国自1965 年颁布《固

体废物处理法》后
,

先后在 29 6 8年
、

19 7 0年
、

19 7 3年
、

197 6年
、

1980 年
、

1984 年多次修订该法
,

目前称为《资

源保护和回收法》
,

该法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废物再循

环和综合利用工作
。

199 0年
,

美国国会通过 了《污染

预防法》
,

宣布
“

对污染应该尽可能地实行预防或源

削减 (Sou rc e R ed uc ti on )是美国的国策 ;对不能预防

的污染
,

应尽可能地以对环境安全的方式使之再循

环 ;对不能预防或再循环的污染
,

应尽可能地以对环

境安全的方式进行处理 ;处置或以其他方式向环境

排放污染
,

只能作为最后一种方式使用
,

并且应以对

环 境安全 的方式进 行
” ,

规定 了以
“

源头控制
”

和
“
3R’

,

原则为特征的一整套源削减制度
。

1991 年 2月

美国环境保护局发布了《污染预防战略》
。

之后
,

联邦

和州政府相继制定了大量有关源削减 的法律
、

行政

规章和地方法规
,

源削减法律制度开始在美国大地

生根并不断完善
。

到 19 9 2年 3月美国已有26 个州相继

通过了实行污染预防或源削减的法规
。

例如美国加

州于 19 89 年通 过的((综合废物管理 法令》
,

要求到

20 00 年有5 0% 的废物通过源削减和再循环的方式处

理
。

日本制定《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》和德国

制定的《循环经济与废物清除法》等循环经济法规
,

虽然与美 国《污染预防法》所采用的术语概念不同
,

但并没有脱离
“

源头控制
”

和
“
3 R

”

原则的范围
。

上述循环经济立法基本上明确了循环经济
、

循

环社会等概念
,

循环经济法 的 目的
、

适用范围或对

象 ;规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政策
、

原则
、

措施和

有关法律制度 ; 明确 了管理者 (政府 )
、

生产者(企

业 )
、

消费者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权利
、

义

务和责任
,

以及对各具体行业和产品的具体要求
。

我

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
,

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
,

认

真吸收和借鉴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的有益经验
,

避免

立法失误或滞后
,

努力提高立法效率
,

实现中国循环

经济立法的跨越式发展
。

另外
,

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

国际性趋势
,

我国是许多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条约和

W T O 的成员国
,

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应该遵守国际环

境资源条约和国际贸易条约的有关规则
,

了解和掌

握外国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情况
,

这就要求我国的

循环经济法与有关国际法接轨
、

与有关外国法相协

调
,

以便充分利用外国和国际的循环经济法律资源
。

(二 )制订循环经济的立法规划
,

逐步建立 健全

循环经济法律体 系

循环经济 目前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由理念倡导向

试验示范及至全面推进的重要转折时期
,

循环经济

法正处于萌芽状态
,

现有环境资源法律虽然能够对

废物再生利用起到一定的强制作用
,

但法律规定过

于原则
,

离循环经济要求实现的废弃物资源化
、

减量

化和无害化
,

把有害环境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的目

标还相差甚远
。

过去
,

我国的环境资源立法仅仅将循

环经济看做防治污染的一种经济技术手段
,

没有形

成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思想
。

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恶

化
,

我 国已初步形成或走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可持

续发展道路
、

以生态环境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

系
、

以建设生态省 (市
、

县
、

区 )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社

会
,

将环境保护
、

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与经济社

会发展结合起来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要求
。

循环经

济立法只有走出单纯的
、

狭窄的防污手段
、

赢利性的

利废产业的
“

行业 阴影
”

或
“

行业枷锁
” ,

走向经济
、

社

会和环境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转变
,

才能形成全

新和高效的循环经济法律机制和法律制度
。

循环经

济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
,

这一工程的

软环境是相关的法律法规
。

为了推动循环经济的良

性
、

有序发展
,

我们应该研究循环经济发展与循环经

济立法的关系
,

加强对循环经济法的总体研究
,

研究

有关循环经济法的法律体系
、

法律机制和法律制度

等关键问题
,

总结并吸收我国国内循环经济立法的

经验教训
,

根据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制订循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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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立法规划
,

用 10 年左右 的时间逐步建立健全循

环经济法律体系
。

德国的循环经济法 可分为三个层次
:
法律

、

条

例和指南
。

从法律法规的效力级别看
,

我国的循环经

济法规体系应该包括如下层次
:
一是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宪法》中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原则规定 ;二是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中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

基本要求和政策 ; 三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、

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
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

资源法》
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等环境法律中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定 ; 四是有

关发展循环经济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;五是有关

发展循环经济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;六是其他有

关循环经济的法律规范性文件
。

循环经济法是环境资源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
或分支
,

在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法子体系时应该充分

利用环境资源法体系中的现成的法律资源和法律制

度资源
,

不宜追求打破原有的环境资源法体系而完

全另起炉灶
,

而宜采取与原有的环境资源法体系相

协调的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法
。

从法律法规的内容看
,

健全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应该包括如下层次
: 1

.

在

综合性 的环境资源法律中
,

例如在修改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环境保护法》时
,

应该将循环经济作为一项基本

政策予以规定
,

从而为各种防治污染法律法规增加

有关循环经济的内容而提供法律依据
。

2
.

应该制定

有关循环经济的基干法
,

如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或《循

环经济法》
,

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作出全面
、

系统的

规定
。

3
.

应该制定或修改若干重要的循环经济法律
,

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
、

《资源综合利

用法》
、

《废物处理法》
、

《节约能源法》等
,

对某一方面

的循环经济作出专门规定
,

作为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
的重要支撑
。

4
.

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
,

制定各种

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和原则的单项法规或规章
,

如《包

装容器和材料收集和循环条例》
、

《家用电器收集和

循环条例》
、

《建筑材料循环条例》
、

《汽车回收循环条

例》
、

《绿色采购条例》
、

《电池 回收利用条例》等
。

5
.

应

该制定各种评价和规范循环经济的标准和技术规

范
,

加快或完善循环经济产品和循环经济管理体系

标准的制订
。

6
,

应该在制定或修改其他相关法律法

规时
,

如民商法
、

经济法
、

刑法
、

行政法等
,

增加有关

循环经济或与循环经济相配套的内容
。

三
、
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地位和主要 内容

当前我国加强循环经济立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

研究制定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,

并通过该法 的制定来

带动整个循环经济立法工作的全面发展
。

在制定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时
,

首先应该明确《循

环经济促进法》在环境资源法总体系和循环经济法

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
,

以便厘清制定(循环经济促

进法》的思路
。

循环经济法是我国环境资源法中的一

个新兴的重要分支
,
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则是这个分

支体系中的基干法
、

牵头法
。

也就是说
,

应该将《循环

经济促进法》设计为循环经济法律子体系中的核心

法律
,

循环经济领域的基本法律
,

即努力用《循环经

济促进法》反映当代新型循环经济在我国经济
、

社会

和环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
,

以及《循环经济促

进法》对整个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调整
、

全面调整和

综合调整 的作用
。

因此
,

在制定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
时
,

应该坚持经济和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思想
,

经济
、

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
,

实现对
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立法宗旨
、

目的
、

指导思想和调

整范围的定性定位
,

并尽量避免减少与原有环境资

源法律法规的重复
,

使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真正成为

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
、

名副其实的循环经济基

干法
,

而不是用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去取代或包含《环

境保护法》等环境资源法律
。

与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地位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

是关于制定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基本思路或模式
,

目前主要有两种主张
:
一是制定《循环经济法》

,

并将

《循环经济法》设计为规范法
、

强制法或
“

硬法
” 。

持这

种主张的人从传统的法律规范三要素特别是从法律

的制裁性观点出发
,

强调法律的规范性
、

强制性
、

制

度性
、

可操作性
、

可诉讼性
,

要求将《循环经济法》设

计为发展循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
、

行为规范和
“

硬

性
”

条款
,

以制裁那些不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的单位和

个人
。

笔者认为
,

这种主张值得商榷
,

这等于是认为

没有必要制定综合性的循环经济基干法
,

目前也不

可能制定 出《循环经济法》
,

一方面由于循环经济在

我 国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或不成熟阶段
,

另一方面由

于综合性的循环经济法很难将各种法律条款制度化

或可诉讼化
。

二是主张将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设计为

循环经济政策法
、

促进法
,

以指导
、

引导我国循环经

济的健康
、

有序发展
。

笔者也持这种观点
。

当代法律

的调整范围和作用越来越扩大
,

法律不仅具有强制

作用
,

也具有指导作用
、

引导作用
,

不仅有强制性很

强 的
、

重在制裁的
“

硬法
” ,

也有指导性很强的
、

重在

引导的
“

软法
” ,

即 目前所称的
“

政策法
” 、 “

促进法
” 。

诸如美国的《19 6 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》和《1 99 0年污

染预防法》
、

日本的《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》和

《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》
、

我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

洁生产促进法》等就是典型的重在引导的
“

软法
”
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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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周 坷
,

窦玉珍
,

等
: “

循环经济立法理论问题研究
”

笔谈

“

政策法
” 。

这种
“

政策法
” 、 “

促进法
” ,

并没有否定法

律的强制性
、

可诉讼性的作用
,

只不过其包含的强制

性和制裁性条款较少
,

并没有完全失去法律作为社

会行为规范的作用
,

而是根据法律调整 的对象强调

对有关行为的指导性
、

引导性
。

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

为
,

法律的指导性和引导性在某些领域起着较法律

的强制性和可诉讼性更加有利和有效的作用
。

因此
,

作为综合调整
、

全面调整
、

整体调整循环经济的基本

法
,

适宜采用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这种
“

政策法
”

或
“

促

进法
”

的形式
,

即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应该具有综合

性
、

指导性和政策性
。

关于制定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指导思想
,

笔者

认为应该以科学发展观
、

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
,

坚持

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思想
,

人与自然和谐

共处
、

和谐发展的思想
,

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
、

提高

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核心
,

形成
“

政府主

导
、

市场推进
、

公众参与
”

的机制
,

通过上述三种调整

机制¹ 的综合作用
,

建立一套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

保障体系
,

以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

式
,

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的生态社会
。

至于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章节和具体内容
,

应

该针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
,

结合循环

经济的性质
、

特点
、

范围和作用确定
。

我们对循环经

济的认识一直在发展
、

变化
,

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也

应该与时俱进
、

随时修改
。

笔者建议
,

拟议中的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可以借

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的成功经验
,

分为六章
。

第一章是总则
,

主要规定本法的 目的
、

适用范围

或对象
,

重要术语的法律定义
,

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

政策
、

原则和措施
,

循环经济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体

制
。

本法的 目的应该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
,

保障经

济
、

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
,

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

态社会的建立
。

应该根据循环经济的概念和范围来

确定本法的适用范围
。

我国以往立法一向有不注意

重要法律术语定义 的倾向
。

但制定《循环经济促进

法》应该尽量克服这种不好的习惯
,

该法应该对循环

经济
、

废物
、

循环资源
、

循环利用等术语作出法律定

义
。

有关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
,

应该注意突出国务院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(政府综合部门 )和国家环境保护

总局 (与循环经济联系最密切的政府部门 )等部门的

地位和作用
。

应该明确规定 国家中央政府
、

地方政

府
、

企业和公民的基本职责
、

权利和义务
。

要明确规

定发展循环经济的
“3R 原则

” 。

第二章是循环经济的推行
,

主要规定国家中央

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在推行循环经济方面

的主要职责和所采取的政策
,

如循环经济规划
、

财政

税收政策
、

产业政策
、

技术政策
、

统计
、

信息服务
、

产

业导向目录
、

示范推广
、

科学研究
、

宣传教育
,

以及登

记
、

报告等管理制度
。

规划是龙头
,

科学规划是发展

循环经济的重要保证
,

应该对循环经济规划提出明

确要求
:
一是要将发展循环经济纳入 国家的经济社

会发展计划和规划
,

二是要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重

要的指导原则
,

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编制其他各类

相关的专门规划
,

引导和加快产业结构
、

产品结构的

调整 ; 三是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地方经济社会发

展规划
、

地方专门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
,

促进地方经

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合理与优化
。

应该对循环经

济实行 目标责任制
,

各级政府领导应该把推动循环

经济的发展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
,

建立政府各有关部

门的分工负责制
,

建立健全监督
、

检查
、

评比和考核

验收制度
,

把完成目标好坏与奖惩挂钩
,

与考核领导

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联系起来
。

第三章是循环经济的实施
。

可 以把循环经济活

动划分为
: 生产阶段

,

消费阶段和处理阶段
。

应该统

筹规划生产
、

分配
、

流通
、

消费等循环经济的全过程
,

同时应该突出重点环节和主要矛盾
,

增强法律的明

确性和可操作性 o’应该规定废弃物在各个阶段上的

优先顺位为
:
在生产阶段上

,

减少或抑制废弃物的发

生 ;在消费阶段上再利用 ;在处理阶段上加强资源回

收及最后适当
、

安全处理
。

应该对企业内部的循环经

济
、

企业之间的循环经济即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和社

会循环经济作出统筹安排
,

在小循环
、

中循环
、

大循

环及建立废物处置与再生产业4个层面推进循环经

济
。

在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
,

应该着眼于清洁生

产
,

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与能源的消耗量
,

实现污

染物产生量的最小化
。

在生态园区发展循环经济
,

应

该规范工业生态区
、

农业生态区的建设
,

把上游生产

过程的副产品或废物用作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料
,

形

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
。

在社会层面发展

循环经济
,

应该推进绿色消费
,

建立废物分类回收体

系
,

注重一
、

二
、

三产业间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梯级

利用
,

同时促进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回收
、

处理
、

处置和再生产业
,

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

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
,

最终建立循环型社会
、

生态

社会
。

循环经济的重点应该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

¹ 三种调整机制是指行政调整机制
、

市场调整机制和社会调整机制
。

请参看蔡守秋著
:
《第三 种调整机制一从环境资源保护

和环境资源法角度进行研 究》(上
、

下 )
,

《中国发展》200 4年第1
、

第2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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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和资源再生 产业体系
。

生 态建设要着力发展循

环经济
,

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的支撑和标志
,

没有

循环经济做保证
,

生态城市 的建设将是一纸空文
。

生态省
、

生态城市和生态社 区的建设一定要与发

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
,

使环境保护
、

生态建设和城

市建设一体化
,

使经济建设
、

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

协调发展
。〕

第四章是循环经济的鼓励措施
。

正确
、

可行的激

励政策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灵魂
。

要建立健全循

环经济的表彰奖励制度
,

对在循环经济科研
、

教育
、

生产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

励
。

应该综合运用财政税收
、

投资
、

信贷
、

价格等政策

手段
,

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
,

建立 自觉节约资

源
、

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激励机制
。

要搞好对

循环经济的政策扶持
,

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
。

应该把

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
,

加大对循

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
。

对一些重大的循环经济项

目应该进行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
、

贷款贴息的支持
,

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

点项 目给子贷款支持
。

要运用价格
、

财税和收费政策

激励循环经济
,

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

比价关系
,

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
,

通过水价
、

电价等价格政策的调整
,

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

的基础性作用
。

应该适时制定《节能产品 目录》
、

《综

合利用 目录》和《政府采购 目录》等名录
,

对有关循环

经济产品给予减免税和其他的优惠政策
。

还要建立

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
。

第五章是法律责任
。

第六章是附则
,

规定本法的生效日期和法律的

修改等事项
。
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应该根据情况及时

修汀
。
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应该建立充分发挥循环经济

活动主体作用的
、

高效的调整循环经济活动 的法律

机制
,

即
“

政府主导
、

市场推进
、

公众参与
” 、 “

三种调

整机制综合
”

的运行机制
。

关于循环经济活动的法律

主体
,

应该根据循环经济的性质
、

特点确定
。

一般来

讲
,

循环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政府
、

企业
、

社会团体

和公众
。

首先应发挥政府行政调整机制的作用
,

通过

立法明确政府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中的职责(包括

权利和义务 )
。

政府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处于十分重

要 的地位
,

它既是循环经济的规划
、

管理者
,

又是循

环经济实施的法律监督者
。

因此
,
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
应当要求政府有关部门
,

按照各自的职责
,

负责有关

的循环经济促进工作 ;同时加强对循环经济实施的

监督
,

对违反循环经济法律规定的行为人给予处罚
。

同时要发挥市场调整机制的作用
,

通过立法明确企

业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权利和义务
。

应该扩大生产

者的责任
,

包括明确规定生产者的产品责任(回收产

品
,

循环利用
,

产品的事前评价等 )和产品使用后废

弃物的处理责任
,

实行
“

扩大生产者责任
”

的原则
,

促

进使用再生品
,

由影响环境的企业负担恢复原状的

费用等
。

应该要求重点企业必须实施循环经济 ;应该

制订强制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名录
,

将一些消耗资

源和产生污染极大的重点生产
、

销售企业列人名录

中
,

要求它们必须实施循环经济
,

承担回收和循环利

用本企业的废弃产品以及负担部分费用的义务
,

并

在法律 中规定重点产品的 回收标准 ; 如果在规定时

间内
,

生产企业达不到标准应受到相应处罚
,

达到规

定的标准 国家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
。

还

要发挥第三种调整机制¹ 即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
,

通过立法 明确各种社会团体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

中的权利和义务
。

应该通过立法规定消费者在循环

经济中的义务
,

提倡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活动
,

特别是

循环经济的管理和监督活动
。

消费者是循环经济中

的重要角色
,

在原有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中
,

消费者

承担着很少的环境保护义务
。

但在循环经济法律体

系中
,

消费者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
。

因此
,

应该规定

消费者对其消费中产生的废旧物质
,

承担一定的回

收利用义务和部分费用
。

应该提倡环境道德
、

生态文

化
、

生态文明的建设
。

应该始终将生态道德放在突出

的地位
,

加强环境宣传教育
,

用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尊

重生命
、

热爱自然
、

保护环境
,

自觉地将自己的行动

融人到生态城市的建设
,

促进广大公民同自然环境

的密切联系
,

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共处
。

应该

通过上述三种调整机制的综合作用
,

促进建立一套

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保障体系
,

即 :
绿色秩序制度

,

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
、

绿色市场制度
、

绿色产业制

度
、

绿色技术制度等 ; 绿色产销制度
,

包括绿色生产

制度
、

绿色采购制度
、

绿色消费制度
、

绿色贸易制度
、

绿色包装制度
、

废物回收利用制度等 ;生态激励制

度
,

包括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
、

生态预算制度
、

绿

色财政制度
、

绿色价格制度
、

绿色金融制度
、

绿色投

资制度
、

绿色税收制度
、

绿色统计制度
、

绿色审计制

度
、

绿色会计制度等 ; 绿色社会制度
,

包括绿色教育

制度
、

绿色信息 (宣传 )制度
、

绿色服务制度
、

公众参

与制度
、

非政府非赢利组织制度等
。

¹ 请参看蔡守秋的文章《第三种调整机制一从环境资源保护和环境资源法角度进行研究》(上
、

下 )
,

《中国发展》20 0 4年第1
、

第2期
。


